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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七三號解釋（46.3.13.）

【解釋文】

依公司法組織之公營事業，縱於移轉民營時已確定其盈虧及一切

權利義務之移轉日期，仍應俟移轉後之民股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時該

事業方得視為民營。惟在尚未實行交接之前，其原有依法令服務之人

員仍係刑法上之公務員。

釋字第七四號解釋（46.3.22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國民大會代表係各在法定選舉單位當選，依法集會，代表全國國

民行使政權。而省縣議會議員乃分別依法集會，行使屬於各該省縣之立

法權。為貫徹憲法分別設置各級民意機關賦予不同職權之本旨，國民大

會代表自不得兼任省縣議會議員。

釋字第七五號解釋（46.4.8.）

【解釋文】

查制憲國民大會對於國民大會代表不得兼任官吏，及現任官吏不

得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之主張，均未採納。而憲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僅

限制現任官吏不得於其任所所在地之選舉區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。足

見制憲當時並無限制國民大會代表兼任官吏之意，故國民大會代表非不

得兼任官吏。

釋字第七六號解釋（46.5.3.）

【解釋文】

我國憲法係依據　孫中山先生之遺教而制定，於國民大會外並建

立五院，與三權分立制度本難比擬。國民大會代表全國國民行使政權，

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，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，均由人民直




